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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研 究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 

有 關 「 超 齡 子 女 」 單 程 證 申 請 安 排  
及 來 港 後 的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 

 
「 超 齡 子 女 」 單 程 證 申 請 安 排  
 
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22 條，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士進入香港特別行政

區 ， 須 辦 理 批 准 手 續 。 內 地 居 民 如 欲 來 港 定 居 ， 須 向 其 內 地 户 口 所 在

地 的 公 安 機 關 出 入 境 管 理 部 門 申 領 「 前 往 港 澳 通 行 證 」 （ 俗 稱 「 單 程

證」）。單程證的申請、審批及簽發，均屬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。  
 
2 .  為 回 應 港 人 及 其 內 地 「 超 齡 子 女 」 在 港 團 聚 的 訴 求 ， 中 央 政 府 決

定讓港人內地的「超齡子女」自今年 4 月 1 日起，按序申請單程證來

港，與其親生父母團聚。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已於今年 3 月

15 日公布詳細的申請須知，包括申請手續及所需的資料文件。「超齡

子 女 」 來 港 定 居 的 申 請 、 審 批 及 簽 發 程 序 ， 與 現 時 一 般 單 程 證 的 處 理

制度基本相若。  
 
3 .  根據有關申請須知，申請人在其親生父親或母親於 2001 年 11 月 1
日或以前取得香港身份證時，未滿 14 周歲，而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 2011
年 4 月 1 日仍定居香港，可自該日起，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。公安機

關 出 入 境 管 理 部 門 按 申 請 人 在 港 親 生 父 親 或 母 親 取 得 香 港 身 份 證 的 時

間先後順序，分階段受理超齡子女來港定居 申 請。申 請 不 設 截 止 期 限 。 
 
4 .  按 內 地 當 局 公 布 ， 在 港 親 生 父 親 或 母 親 首 次 取 得 香 港 身 份 證 日 期

在 1979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的申請人，可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，向

其 戶 籍 所 在 地 縣 級 以 上 公 安 機 關 出 入 境 管 理 部 門 提 出 申 請 。 其 他 港 人

合資格內地「超齡子女」申請受理時間將另行公布。  
 
5 .  內地當局表示，自今年 4 月 1 日「超齡子女」申請單程證赴港安

排啟動以來，實施情況順利、申請秩序良好。截至 5 月底，約 170 名

「超齡子女」已獲發單程證來港。入 境 事 務 處 與 內 地 當 局 已 建 立 機 制 ，

不時就審批情況交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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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「 超 齡 子 女 」 提 供 相 關 的 配 套 安 排  
 

6 .  一 如 其 他 過 往 透 過 單 程 證 來 港 的 內 地 人 士 ， 特 區 政 府 會 為 「 超 齡

子女」提供相關的配套 (例如再培訓、就業服務等 )，協助他們盡早融入

社會。  
 
7 .  現 時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為 內 地 新 移 民 提 供 《 新 來 港 定 居 人 士 服 務 指

南 》 以 及 適 應 課 程 ， 協 助 他 們 認 識 香 港 和 盡 快 融 入 本 地 生 活 。 該 署 會

確保上述服務切合新來港人士包括「超齡子女」的需要。  
 
8 .  此 外 ， 特 區 政 府 多 年 來 一 直 投 放 資 源 為 求 職 人 士 包 括 新 來 港 定 居

人士，提供全面及免費的就業服務。特區政府會全力協助「超齡子女」

就 業 。 勞 工 處 在 全 港 各 區 的 就 業 中 心 均 設 有 特 別 櫃 台 ， 專 責 為 內 地 新

來 港 定 居 人 士 提 供 工 作 轉 介 服 務 。 各 就 業 中 心 會 不 時 舉 辦 專 為 新 來 港

定 居 人 士 而 設 的 就 業 講 座 ， 協 助 他 們 更 深 入 認 識 本 地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及

改 善 求 職 技 巧 。 新 來 港 定 居 人 士 亦 可 參 加 各 項 特 別 就 業 計 劃 ， 以 提 昇

其就業能力。僱員再培 訓 局 亦 提 供 充 分 的 培 訓 機 會。在 2 0 1 1 - 1 2 年 度 ，

再培訓局計劃提供 13 萬個培訓學額，並預留資源提供 3 萬個備用學

額 。 預 計 再 培 訓 局 提 供 的 培 訓 學 額 應 足 以 應 付 市 民 ， 包 括 新 來 港 人 士

的培訓需要。  
 
9 .  來 港 的「 超 齡 子 女 」如 有 房 屋 需 要，可 按 現 有 途 徑 申 請 公 共 房 屋 。

例 如 ， 來 港 的 成 年 子 女 及 其 家 人 只 要 符 合 相 關 加 戶 政 策 的 條 件 ， 可 申

請加入其年長父母的公屋戶籍中。新來港人士抵港後不用住滿 7 年，

若 有 住 屋 需 要 及 合 符 資 格 ， 亦 可 申 請 公 屋 。 無 論 申 請 人 本 身 是 否 符 合

居 港 年 期 的 規 定 ， 當 申 請 到 達 公 屋 編 配 時 ， 輪 候 家 庭 中 只 要 有 最 少 一

半的家庭成員在配屋時符合七年的居港年期，便可獲配公屋單位。  
 
10 .  香港居民可以「符合資格人士」身份，使用由醫院管理局及生署

提 供 並 獲 大 幅 資 助 的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。 「 超 齡 子 女 」 來 港 定 居 後 屬 符 合

資 格 人 士 ， 亦 可 使 用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。 我 們 會 留 意 這 些 超 齡 子 女 對 公 營

醫療服務的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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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另外，要符合資格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，年滿十八歲申請

人必須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通過經濟審查，但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
署 長 可 以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向 不 符 合 居 港 規 定 的 人 士 發 放 綜

援 。 而 在 綜 援 以 外 ， 「 超 齡 子 女 」 一 如 其 他 新 來 港 人 士 ， 不 論 居 港 多

久 ， 只 要 證 明 有 需 要 及 符 合 有 關 的 申 請 資 格 ， 均 可 在 社 署 獲 得 各 種 其

他 形 式 的 協 助 和 支 援 ， 包 括 就 業 支 援 服 務 、 緊 急 救 濟 、 慈 善 信 託 基 金

的 臨 時 補 助 金 以 解 決 特 別 及 緊 急 情 況 、 醫 療 費 用 豁 免 、 幼 兒 服 務 、 實

物支援，輔導服務以及單身人士宿舍的宿位。  
 

 

 

 
食物及衞生局  
勞工及福利局  
保安局  
醫院管理局  
民政事務總署  
房屋署  
入境事務處  
勞工處  
社會福利署  
二零一一年六月  


